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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晴

蒙 建 锋 用 当 地 老 百 姓
最熟悉的语言传达法治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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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宁明县人民法院：

他是宁明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负责人，他叫蒙建锋。在领导眼中，
他是工作能力强，业务水平高，面对疑难案件有担当的优秀双语法官；在同事
眼中，他是既能用壮话、当地白话、普通话办案，又多才多艺，能唱歌能跳舞
能演讲能主持的“多能法官”；在当事人眼中，他是亲和力十足，调解矛盾很拿
手的“知心法官”。日前，记者来到宁明县人民法院，走进蒙建锋的日常工作
中，感受这名基层员额法官如何用双语传递法治的声音。

8月5日上午，记者来到宁明县人民法院审
判庭，旁听了壮汉双语庭审。

10:40，蒙建锋叫上法官助理和书记员一起
开庭前准备会议，简单研讨案情及开庭过程中
的注意事项。由于原告、被告都是壮族村民，
对汉语不够精通。庭审前，法庭征求双方意
见，双方均申请用本民族语言参加庭审。原告
代表周某告诉记者：“我普通话说不好，用普通
话上法庭，表述不清我的问题。这个案子事关
我的利益，用本地壮话能把我想说的该说的都
表达出来，所以我申请用壮语开庭审理。”

11:00，蒙建锋换上法袍，走进法庭，用汉语
和壮语宣布这起排除妨碍纠纷案开庭。原告
宁明县明江镇凤璜村寨美屯村民小组部分村
民在位于本屯“底派”处建有住房，在住房间留
有一南端宽2.8米，北端宽3.8米的村民生产生
活通道。2016年，被告周某某以该通道是其用
自己的土地置换而来为由，先后在通道上用废
旧砖头、旧拖拉机设置障碍，妨碍原告村民生
产生活通行而引起纠纷。为此，经联社、村委

会和镇人民政府多次派员调处，但终因被告坚
持己见而调处未果，原告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庭审中，蒙建锋逻辑缜密清晰，壮语汉语
交替使用，语速不急不慢，发问简单明了，以娴
熟的审判技巧和流利的本地壮话驾驭整个庭
审活动，使得庭审程序层次分明、规范高效。

庭审结束后，问到对本次开庭是否满意，
原告寨美屯村民小组组长周某说：“公正。法
官会讲壮话，我们村民很满意。”周某还告诉记
者，刚来法院起诉时，他普通话说不好，又对法
院比较敬畏，还是立案庭的法官用壮语一步步
耐心引导他办理起诉手续的。

送走原告、被告后，蒙建锋告诉记者，我国
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
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既然法律赋予了
少数民族当事人这项权利，我们就要努力去维
护。虽然运用双语办案会增加法官的工作量、
开庭时长，对法官语言和业务能力也有更高的
要求，但它是体现司法公平正义、高效化解少数
民族当事人之间纠纷矛盾的必要工具。”

桐棉人民法庭距离宁明县城101公里，管辖
桐棉镇、那楠乡两个乡镇内的一审民事案件，辖
区内约6.6万人口，以讲壮语为主。桐棉镇是蒙
建锋的故乡，他自幼在桐棉镇长大，所以对当地
壮语十分熟悉。“当地人都是少数民族，多讲壮
话，年纪大些的不会讲普通话，用当地壮话调解
矛盾，跟当事人像拉家常一样，拉近了与群众的
距离，调解成功率高，所以在桐棉法庭，我一直
用双语开展工作。”蒙建锋对记者说。

2013至2017年期间，蒙建锋先后在桐棉人
民法庭、海渊人民法庭、爱店人民法庭三个乡镇
法庭工作，他扎根基层一线无怨言，力求做到精
益求精，恪尽职守。他熟悉本土壮话，善于与群
众沟通，有效提升办案质效。在基层法庭工作
期间，他充分利用开展“假日法庭”“街日法庭”
等方式，大力开展巡回审判，把法庭开到社区、
村屯，极大地方便老百姓的诉讼，受到当地人民
群众的好评。

在海渊人民法庭工作时，蒙建锋用壮语调
解了一起离婚纠纷案件。90后谢某和 80后苏
某于2009年经人介绍认识，于2011年7月办理
结婚登记，婚后一直在苏某家生活，2012年6月
生育女儿苏某某。因婚前双方缺乏了解，感情
基础不牢，婚后经常为家中琐事争吵，2013年3
月后双方便分居长达 3年。该案调解过程中，
蒙建锋发现双方当事人对彼此仍余情未了，且
都心系年幼的女儿，于是法理情理结合调解。
他带领自己的壮语审判团队，扛上国徽、设备，
将壮语巡回法庭开到了当事人家里，并创新性
地邀请村委主任、妇女主任、双方亲戚代表等到

现场参与调解。在这个接地气的巡回法庭上，
一个个挚爱的家乡人，一句句暖心的家乡话，最
终让这对年轻的夫妻冰释前嫌，重归于好，调解
现场很是温馨感人。濒临破碎的家庭在巡回法
庭上当场调解和好，让蒙建锋充满成就感：“自
己感觉像做了一件很大的事一样。”

蒙建锋告诉记者，用当地语言进行调解，有
亲和力，群众比较认可，群众表达诉求、进行诉
讼都更顺畅，办案工作开展起来也更顺利。说
到调解心得，蒙建锋表示，一是要用心倾听双方
诉求，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二是要保持耐心，
调解工作不能一蹴而就，要进行多次调解。

“审判业务比较注重调解，蒙建锋讲本地壮
话很有优势，又会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案件调解
率高。”宁明县法院监察室主任李仕德说。

“我跟蒙建锋在乡镇法庭共事半年多，他双
语办案水平比较高，主动要求办理疑难复杂案
件。”宁明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梁松
说。

多年来，蒙建锋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总是以他的坚定、执着，诠释着一名法
官的责任，以公正司法、廉洁奉公的作为，在为
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康庄大道上不断前
行。他的同事们告诉记者，自进入法院工作以
来，蒙建锋日复一日坚守岗位，从一名司法警察
逐步成长为审判一线骨干法官。近年来，蒙建
锋年均办案80余件，年结案率达80%以上。由
于工作出色，他曾荣获 2014年度全市法院“三
零标兵”、2015年度荣获全区法院先进个人、连
续几年被评为本院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宁明县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全县总人口
44万，其中壮族人口占82.9%。宁明县人民法
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郑讨勤告诉记者，近年
来，宁明县人民法院积极开展壮汉双语审判，
充分保障广大群众运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
重点围绕民族团结发展，打造壮汉双语诉讼服

务品牌，提升双语诉讼服务水平，确保司法为
民、公正司法等目标，在传统审判中引入壮语
元素，实行壮汉双语导诉、壮汉双语调解、壮
汉双语庭审、壮汉双语回访等，并开展了一系
列的壮语巡回审判及特色司法服务工作，消除
了语言上的沟通障碍，促进了矛盾纠纷化解，

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也得到了
上级法院的肯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在着力培养双语法官方面，宁明县人民法
院一是给双语法官配备办案工具包，包括手提
电脑、便携式打印机等，方便双语法官巡回办
案；二是优化审判资源配置，按照“1:1:1”的
模式配备双语法官办案团队，即1名双语法官
配备 1名法官助理和 1名书记员，有效提高办
案质效；三是强化对双语法官的业务学习与培
训，优先选派双语法官参加国家法官学院、广
西法官学院举办的各类业务培训班，提高双语

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水平。2018年至今，该院
共有 15人次参加国家法官学院、广西法官学
院举办的业务培训班学习。

当前，宁明县人民法院会说壮汉双语的
干警共 68人，其中员额法官 22人，司法辅助
人员 46人。2018年，有 4名员额法官被评定
为壮汉双语法官。“希望以蒙建锋为代表的
双语法官们积极发挥民族语言优势，为壮族
同胞们提供更好的司法服务，促进民族团结
和谐。”宁明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郑讨勤说。

捍卫各民族公民使用本民族语言诉讼的权利

做少数民族群众的“知心法官”

用民族语言传达法治的声音

开栏语
他们站在维护民族团结工作的第一线，他们奔波在田间地头定纷止争，他们走街串巷做群众工作，他们把法治宣传

送进乡村、校园，他们用少数民族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审判、调解，他们都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壮汉双语法官。2018
年，自治区高级法院会同自治区民宗委，以12个壮族聚居人口较多、壮语使用有代表性的县（市、区）基层法院为试
点，开展壮汉双语法官评定试点工作，共评出107名法官为首批全区法院壮汉双语法官。2019年，壮汉双语法官评定工
作在我区全面推开，未来将有更多的壮汉双语法官为群众提供司法服务。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展现我区司法实
践新成果，彰显壮汉双语法官风采，本报精心策划并从今日起推出系列报道“壮汉双语法官故事”，带您走进法院、走
近壮汉双语法官，听法官们讲办案故事，感受他们扎根基层、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

▲2016年6月13日，蒙建锋（中）法官正在进行双语巡回调解家事案件。

▲2018年12月27日，蒙建锋法官到边境村寨开展法制宣传工作。


